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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文物和发展博物馆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政策，为促进高唐博物馆学术研究、编

辑出版、人才培养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的进一步提高，根据博物馆

职能，特组建高唐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作

为业务和学术的咨询、参谋、审议机构，在博物馆的管理运营、文

物征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业务培训和职称评审等方面发挥相

应的作用。

第二章 职责

为博物馆修订学术、业务发展规划；审议文物征集方案和征集

办法；审议各类展览项目，对展览主题、展览内容设计以及形式设

计方案进行学术讨论，提出可行性意见；制定长期和年度科研计划，

组织、议定本馆各项科研课题，对重点课题进行指导；组织学术交

流活动，组织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会、业务讲座、学术研讨会；

审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提出人才配置和结构的合理化建议。

第三章 组织

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由具有副研究馆员、馆员资格的业务部门

中的骨于业务人员组成。另可聘请若干省内外知名专家，作为学术



委员会特邀研究员（适当给予补贴）。

第四章 工作程序

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负责召集。学术委员会

的工作和会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不同议题，由主任委员

会前确定，经委员充分论证后，分别采取举手或投票的表决方式，

三分之二（含）以上票数方为通过；意见分歧较大、未获通过的议

题，可采取复议的方法。

第五章 附则

本章程经院务会审定通过后，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如有未尽事

宜，由学术委员会另行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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